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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环境保护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

（2015 年本）》的公告 

（环保部公告 2015 年 第 17 号）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国务院《政府核准的投资

项目目录（2014 年本）》，我部对环境保护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

项目目录进行了调整，现将《环境保护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

目目录（2015 年本）》予以公告。 

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应根据本公告，及时调整公告目录以外的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，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实施。其中，火

电站、热电站、炼铁炼钢、有色冶炼、国家高速公路、汽车、大型主题公

园等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审批。 

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以改善环境质量、优化经济发展为目标，切实

发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调控约束作用，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前置要

求，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。 

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依照本公告目录执行，目录以外已由我部

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，委托项目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办

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09 年第 7 号及与本公

告不一致的其他相关文件内容即行废止。 

附件：环境保护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（2015 年

本） 

 

环境保护部 

2015 年 3 月 13 日 
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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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环境保护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

（2015 年本） 

一、水利 

水库：在跨界河流、跨省（区、市）河流上建设的项目。 

其他水事工程：涉及跨界河流、跨省（区、市）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

目。 

二、能源 

水电站：在跨界河流、跨省（区、市）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

50 万千瓦及以上项目。 

核电厂：全部（包括核电厂范围内的有关配套设施）。 

电网工程：跨境、跨省（区、市）±500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；跨境、

跨省（区、市）500 千伏、750 千伏、1000 千伏交流项目。 

煤矿：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120 万吨及以上煤炭开发项

目。 

输油管网（不含油田集输管网）：跨境、跨省（区、市）干线管网项

目。 

输气管网（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）：跨境、跨省（区、市）干线管网

项目。 

三、交通运输 

新建（含增建）铁路：跨省（区、市）项目和国家铁路网中的干线项

目。 

煤炭、矿石、油气专用泊位：在沿海（含长江南京及以下）新建年吞

吐能力 1000 万吨及以上项目。 


